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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宏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资金占用情况说明及整改情况公告 

 

一、资金占用情况 

经公司董事会自查，扬州宏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其董事、副总经理、

财务总监曹山春、董事顾忠宁、董事谈丽君、监事谈娟以及其他员工常琴、汪晓

芹以借款的方式直接从公司拆出资金的情形，构成资金占用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资金占用

方 

资金占用方

类别 

占用金额

（万元） 

发生时间 形成原因 

1 曹山春 董事、副总

经理、财务

总监 

28.20 2020年 12月 借款 

2 谈丽君 董事 27.20 2020年 12月 借款 

3 顾忠宁 董事 17.20 2020年 12月 借款 

4 谈娟 监事 3.20 2020年 12月 借款 

5 常琴 公司员工 2.00 2020年 12月 借款 

6 汪晓芹 公司员工 2.00 2020年 12月 借款 

合计 79.80 - - 

二、资金占用整改情况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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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资金占用整改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上述人员已全部归还上述占用资金。 

（二）披露并履行补充审议程序 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，以及本公司《公司章程》以及《关联交易管

理办法》的规定，上述人员的资金占用事项已经公司董事长审批通过。 

三、后续规范措施 

为进一步规范公司与关联方、公司员工之间的资金往来，防范相关人员占用

公司资金，公司将组织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系统

培训和学习，持续完善公司治理机制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不断增强业务素

质和合规意识，严格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的规

定，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，有效防范资金占用情况的发生，切实保障投资者的

合法利益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扬州宏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年 6月 11日 


